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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10 年公務人員特種考試司法人員考試試題 
考 試 別：司法人員 
等    別：四等考試 
類 科 組：法警 
科    目：刑事訴訟法概要 

城曉白老師解題 

一、刑事訴訟法第 8 章之 1 為「限制出境、出海」專章，其可分為逕行限制出境、出海（獨立型

限制出境），及替代羈押處之限制出境、出海（羈押替代型限制出境）兩種類型。請說明

「獨立型限制出境」與「羈押替代型限制出境」概念為何？（25 分） 
《考題難易》：★★★(最難 5顆★) 

《解題關鍵》：限制出境出海修法理由與背景。  
【擬答】： 

限制出境出海本質上干預人民之基本權，但修法前卻無明文規範。 
關於限制出境、出海之定位，我國刑事訴訟法（下稱：本法）修法前並無有關限制出境、

出海之明確規定，過往實務上認為限制被告出境，係執行限制住居方法之一種，亦即屬於

羈押的替代性措施。惟限制住居，文義上僅係限制住居所，概念上未必能涵蓋涉及憲法第

十條居住及遷徙自由權限制或剝奪之限制出境、出海。為明確區分兩者之性質不同，以及

規範其法定要件與相關適用程序，爰增訂第八章之一以為特別規範，先予敘明。 
獨立型限制出境出海，屬國家機關為保全證據所為干預人民基本全之措施，性質上屬強制

處分，應合於法律保留原則及法官保留之要求，故增訂第 93 條之 2 至 93 條之 5。 
由立法理由觀之，可知係因考量限制出境出海係為保全被告到案，避免逃匿國外，致妨礙

國家刑罰權行使之不得已措施，但因涉及干預人民居住及遷徙自由等基本權利，性質上屬

強制處分，應合於法律保留原則及法官保留原則，然修法前尚乏明文規定，故因此增訂第

93 條之 2 至 93 條之 5，以明規範。是以第 93 條之 2 至第 93 條之 5 明訂國家機關發動限制

出境、出海此種法定要件及相關程序，即被告犯罪嫌疑重大，而有下列無居、虞逃或使證

據晦暗之危險者，必要時檢察官或法官得逕行限制出境、出海。 
過往實務將限制出境出海視為限制住居之型態之一，性質上屬羈押之替代處分，修法後仍

予保留，以本法第 93 條之 6 準用相關規範。 
按第 8 章之 1 以外規定得命具保、責付或限制住居者，亦得命限制出境、出海，並準用前

開第 93 條之 2 第 2 項及第 93 條之 3 至第 93 條之 5 之規定。本法第 93 條之 6 定有明文。

是以，限制出境、出海於修法後仍保留原舊法時，作為羈押之替代處分之性質，而與其他

替代處分併用。 
限制出境、出海作為獨立型處分與羈押替代處分之差異 
綜上所述，本法修法後所增訂之第八章之一，明訂限制出境、出海之強制處分可分為逕行

限制出境、出海（獨立型限制出境），及替代羈押處分之限制出境、出海（羈押替代型限

制出境）兩種類型。此兩種類型雖同須被告犯罪嫌疑重大，但於初次處分時，前者因屬獨

立強制處分，由檢察官或法官於必要時得逕行為之，惟後者因屬羈押替代措施，故必經羈

押之訊問程序，始足為之，併予敘明。 
 
二、檢察官認為 A、B 有共犯詐欺罪嫌疑。檢察官以證人身分訊問 B 時，明知Ｂ無作證義務，卻

故意告知具結義務及偽證處罰，命朗讀結文後命 B 具結，B 因而陳述與 A 共同施行詐術之細

節。A 被起訴後，向法院主張檢察官違法取得 B 對其之不利陳述，應予證據禁止。請說明 A
主張有無理由？（25 分） 

《考題難易》：★★★★(最難 5顆★) 

《解題關鍵》：違反拒絕證言權告知義務之法律效果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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【擬答】： 
本案依實務見解 A 得主張檢察官未盡拒絕證言權之告知義務，B 之供述屬違反法定程序所得

之證據，而是否具有證據能力，則由審判之法院審酌人權保障與公共利益之均衡維護，權衡

判斷之，論證如下： 
按刑事訴訟法（以下同）第 181 條、第 186 條第 2 項規定，證人有恐因陳述致自身受刑事

追訴或處罰之情形者，應告以得拒絕證言。 
題示情形，檢察官既認 B 已存有犯嫌，有恐因陳述而自陷於罪，卻故意規避對Ｂ之拒絕證

言權告知義務，反告以證人具結義務及偽證處罰，以取供述，程序於法有違，惟就本案因

此所取得 B 對 A 之證述，若用以證明Ａ之犯罪事實，是否當然無證據能力，學說與實務有

不同見解，分述如下： 
學說依權利領域理論（規範保護目的說）之觀點認為，本法第 181 條拒絕證言權，其目

的在保護證人自己不受刑事追訴，而非保護其他共同被告。因此，檢察官漏未踐行告知

義務，所侵害者乃證人之權利，於其他共同被告而言並無權利受損，自不得由其他共同

被告主張該訊問程序違法，故共同被告以證人身分所為之陳述仍得作為其他共同被告不

利之證據，至於證明力如何，應由法院依合理之心證而為判斷。 
惟自正當法律程序之法理觀之，上開規定雖係為保護證人而設，非被告所得主張，且既

命具結作證供述，當即與同法第 158 條之 3「證人依法應具結而未具結，其證言不得作

為證據」之規定有間，然命證人具結作證所踐行之告知義務倘有瑕疵，終究與正當程序

未盡相符，應認係屬違背法定程序取得之證據，而適用同法第 158 條之 4 權衡人權保障

及公共利益判斷其證據能力，實務見解亦同 。 
故本案情形，依實務見解 A 得主張 B 之供述屬違反法定程序所得之證據，而是否具有證據

能力，則由審判之法院審酌人權保障與公共利益之均衡維護，權衡判斷之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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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法院審理販毒案件。由審判長法官 A、法官 B、法官 C 參與，於審理終結前，原參與法官 C
更易為法官Ｄ，嗣後於審判期日，審判長 A 僅諭知更新審理程序、書記官朗讀前次筆錄、引

用前次審理筆錄，即命為辯論並宣示辯論終結，定期宣判。請說明法院踐行之訴訟程序是否

合法？（25 分） 
《考題難易》：★★★(最難 5顆★) 

《解題關鍵》：直接審理原則與更新審理程序之意義   
【擬答】： 

本案法院並未實質更新審理程序即逕行判決，程序當然違法。 
按依本法應停止或更新審判而未經停止或更新者，判決當然違背法令，刑事訴訟法（以下

同）第 379 條第 9 款定有明文。 
次按，審判期日，應由參與之法官始終出庭；如有更易者，應更新審判程序，本法第 292
條定有明文。而所謂更新審判程序，係指審判程序之更新審理，依直接審理主義與言詞辯

論主義之精神，其審判程序須重新進行之謂。從而於更新審判程序後，應命檢察官陳述起

訴要旨後，應按照前次審判程序進行之程度，依本法第 287 條至第 290 條規定，重新進行

各項程序，其訴訟程序始屬合法，不得僅以命書記官朗讀以前筆錄或引用以前筆錄等方式，

取代應實際重新進行之各項審判程序，倘未踐行上開程序即命辯論終結，逕行判決，即屬

違法。 
題示情形，原參與法官 C 更易為法官Ｄ，依法應更新審理，按照前次審判程序進行之程度，

依本法第 287 條至第 290 條規定，重新進行各項程序。然本案於審判期日，審判長僅諭知

更新而逕由書記官朗讀筆錄、引用前次審理筆錄，即命為辯論並宣示辯論終結，定期宣判，

並未實際重新審理程序，更易之法官無從親自接觸證據並形成心證，與直接審理主義有悖，

依上開實務見解，本案法院所踐行程序違法。 
 

四、A 涉犯刑法第 342 條背信罪，經第一審法院判決有罪，但以 A 已將犯罪所得償還被害人，而

未宣告沒收犯罪所得。經檢察官提起上訴，第二審法院認一審判決未宣告沒收部分未洽，予

以撤銷，除亦判決有罪外，並諭知沒收犯罪所得。刑法第 342 條背信罪屬原則上不得上訴第

三審法院之案件(参見刑事訴訟法第 376 條第 1 項第 5 款)，惟 A 認其仍得因二審初次受沒收

判決，而可提起第三審上訴。請依實務見解說明 A 主張有無理由。（25 分） 
《考題難易》：★★★★★(最難 5 顆★) 

《解題關鍵》：最高法院 110 年度台上字第 2118 號判決改編，解題關鍵在於對於「沒收」性

質的理解，以及刑訴 376 修法後的適用範圍。  

《命中特區》： 
【擬答】： 

A 之主張無理由，蓋刑事訴訟法（以下同）第 376 條之修法，僅是為使初次受有罪判決之被

告能獲至少一次救濟機會，沒收雖於修法後屬獨立之法律效果，但仍以刑事不法行為存在為

前提，並非分離之訴訟關係，從而 A 於一二審均為有罪，依本法第 376 條之規定已不得上訴

三審，自不得以初次受沒收判決為由上訴三審，以下論證之： 
按第 376 條第 1 項本於釋字第 752 號解釋意旨，認經第二審撤銷第一審無罪判決並自為有

罪判決，若被告不得上訴於第三審法院，未能提供至少一次上訴救濟之機會，認與憲法第

16 條保障人民訴訟權之意旨有違，故修正使第一審受無罪、免訴、不受理或管轄錯誤之判

決，經第二審法院撤銷並諭知有罪之判決者，得例外提起上訴。 
惟本次修正僅限於被告於二審始初次受有罪判決之情形，並未就所有形式或實質上第二審

撤銷改判較不利於第一審之判決，均賦予再一次之救濟機會（如第一審判決有罪，第二審

亦判決有罪但加重其刑；或第一審未諭知沒收，而第二審諭知相關沒收等）。 
再者，現行刑法雖將沒收性質變革為刑罰及保安處分以外之獨立法律效果，已非刑罰（從

刑），但其仍以犯罪（違法）行為之存在為前提，而依本法第 309 條第 1 款規定，有罪之

判決書，應於主文內載明所犯之罪，並分別記載諭知之沒收，可徵刑事被告本案之沒收與

其所犯之罪名，具有一定之依附關係。且刑事訴訟關於被告部分，併就本案確認刑罰之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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無、範圍與沒收部分同時審理，程序上並無區隔，案內關係應予沒收財產之諭知與罪刑之

宣告，在程序既主體同一，俱以被告之犯罪行為存在為前提，即非彼此完全分離之訴訟關

係，從而第二審法院所為刑事被告本案沒收之判決得否上訴，端視該本案罪刑部分是否為

得上訴於第三審法院而定。 
故本案第一審判決雖以 A 已將犯罪所得償還被害人，而未宣告沒收犯罪所得，然二審判決

決認此部分未洽，予以撤銷，並諭知有罪判決及沒收犯罪所得。則其本案部分既屬第 376
條第 1 項第 5 款之案件，且經第一、二審均論有罪，自不得上訴於第三審法院，縱二審法

院初次對 A 之犯罪所得宣告沒收，揆諸前揭說明，其沒收部分亦不得上訴於第三審法院。 
 

 


